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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5_B8_AE_

E5_8A_A9_E6_97_A0_E8_c80_161801.htm [案情介绍] 刘斌（9

岁）与张华（8）岁系同村小学同班同学，两人时常发生一些

小冲突。张华虽小刘斌一岁，但长得高大、结实，而刘斌虽

大一岁，但长得瘦弱。因此，每次冲突均以刘斌失败吃亏告

终。由此，刘斌恨透了张华，但又想不出一个报复的好办法

。一天，刘斌将自己与张华冲突吃亏的事告诉了他叔叔刘聪

（19岁），央求刘聪给他想个办法治治张华。刘聪考虑了一

会儿，便对刘斌说，张华一般要玩到天黑才回家，何不趁黑

在他加家的路上拴上一根绊脚绳将张华绊倒，让他吃吃苦头

。第二天晚上，刘斌见张华又出去玩耍，遂找来一根绳子悄

悄地横拴在张华回家的路上。恰好，与张华同村的马某当晚

匆匆到张华家去借点东西，被绳子一绊，重重跌倒。马某头

、手、脚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经医院检查，还造成轻微脑

震荡。马某住院治疗半个多月，花去医疗费及其他费用1000

多元。出院后，马某要求刘斌父母赔偿其医疗费等损失。刘

斌父母申辩说，刘斌的所作所为是刘聪教的，应当找刘聪赔

偿损失。马某找到刘聪，刘聪以绳子并非他捡的为由拒绝了

马某的赔偿请求。马某于是向法院起诉。 [法律分析] 来源

：www.examda.com 本案中，刘聪的行为是构成对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教唆行为还是帮助行为存在争议。 教唆行为，系指

用语言对他人进行开导、说服，或者通过刺激、利诱、怂恿

等方式使被教唆者接受教唆意图，并从事某种侵权行为。构

成教唆行为必须具备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之间的因果



关系和教唆行为出于故意两个要件。而帮助行为，系指通过

提供工具、指示目标、传授方法或以言语激励等方式从物质

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人实施加害行为。一般情况下，帮助人的

行为构成帮助行为需要帮助人出于故意这个主观要件。 教唆

行为和帮助行为是两种不同的侵权行为。教唆行为一般是在

被教唆人没有侵权故意或正处于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引起或者

加强他人（即被教唆人）的侵权故意，或者是纯粹借他人的

行为实行自己的侵权故意。而帮助行为就与此不同。帮助行

为一般是建立在他人（即被帮助人）存在侵权故意的基础上

，被帮助人如果没有侵权故意，就不构成帮助行为，而应构

成教唆行为。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的上述区别说明两种行为

在共同侵权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教唆人在共同侵权行

为中起着创意人、指挥人的作用，而帮助行为在侵权行为实

施过程中只是起辅助作用，而不是起主要作用。就危害性而

言，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也有不同。若无教唆行为则侵权行

为一般不会发生，但是若没有帮助行为，则侵权行为未必不

会发生。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的上述区别，要求在司法实践

中认真区别对待，特别是在划分共同侵权人之间的责任时。

从本案看，刘聪的行为无疑构成了帮助行为。首先，刘聪向

刘斌传授了侵权方法；其次，刘聪的帮助行为出于故意；再

次，刘斌依照刘聪传授的侵权方法实施了侵权行为且造成了

马某的人身损害；另外，刘斌存在侵权故意。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148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根据该条

的规定，刘聪应当对马某的人身损害单独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因为刘斌未满10周岁，属民法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来

源：www.examda.com 然而，正如上面论述，帮助行为对损害

的发生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令帮助人负全部赔偿责任，则

过于苛刻，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因此，根据本案的情况，

如果判决刘聪与刘斌的父母共同承担对马某的赔偿责任，应

更能体现民法精神，符合侵权行为法的宗旨。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